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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迅速开展预防高处坠落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 

   

吉建安〔2022〕13号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长春新区

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梅河口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 

  当前，各类施工活动正处于黄金期，建筑施工领域高处作业增多，高处坠

落亡人事故易发多发。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省安委会一系列重要决策

部署，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深入推进城市建设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巩固提升，有效防范和遏制高处坠落事故发生，按照《关于长春
市双阳区一参场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的警示通报》（吉安委办〔2022〕150

号）要求，依据《关于开展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方案》（吉建安

〔2022〕4 号）、《全省住建系统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吉建安委〔2022〕6 号）等文件，在“百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的基础上，
省住建厅决定在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领域迅速开展预防高处坠落专项治理

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整治目标 

  通过开展预防高处坠落事故专项治理行动，进一步促进企业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务实推进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落地见效，切实解决建筑施工
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防护措施不完善、施工作业行为不规范等问题，有

效防范高处坠落事故发生，确保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好转。 

  二、整治范围 

  全省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含城市轨道交通）。 

  三、整治重点 



  1.《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 版）》是否严格

执行。 

  2.工程开工（施工）前是否编制高处作业安全专项施工方案，防控措施是

否到位。 

  3.作业前技术人员是否对高处作业人员进行书面安全技术交底，交底内容

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履行签字手续。 

  4.高处作业人员是否经过三级安全教育，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有效证件上
岗。 

  5.高处作业人员是否接受体检，是否存在安排患高血压、恐高症等不宜高
处作业疾病的人登高作业。 

  6.施工单位是否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帽、安全网、安全 

  带、防滑鞋；施工人员是否正确配戴和使用防护用品。悬空作业人员是否

系安全带，穿防滑鞋。 

  7.楼梯口、电梯口、预留洞口、通道口等是否设置符合标准的围拦、盖

板、架网等防护设施，正在施工的建筑物出入口和井 

  字架，门式架进出料口，是否搭设符合标准要求的防护设施。 

  8.楼面临边、屋面临边、阳台临边、升降口临边、基坑临边等是否设置双

层围栏或搭设安全网。 

  9.是否有其他可能引发高处坠落事故的不安全因素。 

  10.是否编制《高处坠落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是否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11.恶劣天候进行高处作业时是否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台风、暴雨等恶劣天

候过后是否对高处作业安全设施进行检查，发现问题是否及时完善整改。 

  12.安全防护设施验收资料是否齐全。 

  四、时间安排 

  （一）部署启动阶段：2022 年 8 月 15 日前。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结

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本地房屋市政工程预防高处坠落事故专项治理行动实施

方案，层层动员部署、成立组织机构、广泛宣传发动。 

  （二）自查自纠阶段：2022 年 8 月 16 日至 8月 31 日，各级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要督促本辖区内的建筑企业及工程项目按照专项治理行动工作相关要求，
及时开展自查自纠，并就自查情况形成书面材料，存档备查。 



  （三）检查督导阶段：2022 年 9 月至 10 月。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建

筑企业和工程项目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对本地区重点企业和重点工程进行抽查

巡查，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立即督促企业整改，跟踪落实情况，实行闭环管

理，确保整改到位。省住建厅将适时对预防高处坠落事故专项治理行动工作开

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四）总结分析阶段：2022 年 11 月。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地区专

项治理行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分析，评估预防高处坠落专项治理成

果，研究提出有效预防事故发生的措施和建议，形成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总结报

告。 

  五、相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落实责任。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全面落实《进一步

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防范遏制全省住建系统重特大事故若干措施实施方

案》（吉建安委〔2022〕4 号），深入贯彻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实行

“网格化”管理，落实属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及相关监管人员“包保”

责任制，以更有力的措施、更务实的作风，确保专项治理行动工作取得扎实成

效，以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做到“两个维护”，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

全稳定环境。 

  （二）强化督察，严格执法。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充分运用“五化”

闭环工作法，采用“监管干部+专家”工作模式和“四不两直”检查方式，加大

检查督导力度，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理直气壮执法，坚决予以查

处。省住建厅在督导检查中如发现执行不坚决、落实不认真、措施不得力、排

查整改不到位的主管部门和企业将予以通报曝光。 

  （三）认真总结，推广经验。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宣传引导，采

用座谈交流、媒体宣传、发放手册等方式广泛宣传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指

导和督促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要求。各级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要对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情况进行定期分析、评估，总结好

的做法，推广应用到本地区建筑施工安全监管工作中，切实巩固预防高处坠落

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成果。 

  请各地区以地区为单位统一将预防高处坠落事故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总结

（主要包括：排查隐患情况、处罚情况、存在的问题及下步工作打算）于 11 月

25日前上报省厅安全处。 

  联 系 人：姜海涛 

  联系电话：0431-82752527 

  电子邮箱：jst8212@163.com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 年 8 月 11日 


